附件5：
容缺受理告知书

申请人（单位）    ：
您（单位）提出的                   申请，尚有以下次要申请材料欠缺或存在瑕疵：
1.                                   
2.                                   
3.                                   
根据《永州市政务服务事项容缺受理实施办法》规定，在您（单位）出具《容缺受理承诺书》后，事项可先予受理，并进入审核程序；在您（单位）的容缺补正材料送达后，按承诺日完成办理工作。如到承诺期限未送达容缺补正材料或所补齐补正的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容缺受理事项将终止办理工作，工作人员将在终止办理后2个工作日内以电话方式通知，并退还已经收取的材料。承诺履约结果信息纳入永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特此通知。

             经办人（签字）：                   
[bookmark: _GoBack]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